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会议最后文件

l 联合国大全在审议了联合 l!l囚际贸同泱二在町丹- -'l.七六年斗\ -t 11, -!平 ix
工作报告中载有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的第四章之后，以一九七只年十二月十

五日第 3 1/1 00号决议，决定于一九七八年在纽约或秘书长可能接到邀请的任

何其他适当地点召开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 f 'I~议海上货物运送的问N.fl ，并把

会议的工作结果纳入一项国际公约和它可能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件. 其后.秘

书长收到并接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邀请在汉堡召开此一会议.

2.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汉堡举行.

3 以下七十八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会议: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玻利维亚、巳回，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

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法国、加蓬、 tli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加纳、希腊、罗马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叩皮、 印度尼西亚、伊

朗 、 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肯尼亚噜科威特、

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J奸、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挪

威、阿曼、巴基拗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 波兰、情萄牙.大韩民国、罗

马尼亚电塞内加尔、基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瑞典、 瑞士、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大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

夫、扎伊尔.

4. 危地马拉一个国家派一名观察员参加会议.

5 大会沾秘书长按照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3237 (X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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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邀请收到大会长期邀请参加其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的会议和工

作的各组织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按照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第

3280( XXIX) 号决议，邀请非洲纯一组织所承认的在拉地区内的fl.l(块解放

运动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和迅i由各专门 jJL构、凶 际 1Jl\ 'hit机构以占主l沃

合国各有关机构和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派遣观察员列席会

议. 以下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接受了此一邀请，派遣观察员列席会议:

专门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非洲经济委员会

其他政府间组织

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国际铁道运输中央办事处

欧洲理事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非政府组织

波罗的海及国际海事会议

国际商会

国际海运商会

国际海事委员会

国际船东协会

国际海上保险业联合会

拉丁美洲船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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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会议选举罗尔夫·赫贝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主席.

7. 会议选举以下回家的代表为付主席: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

比利时、加拿大、古巴、丹麦、厄瓜多年、惚a.志民主~~~'it;J.币腊、印11!'尼

西亚、伊拉克、意大利、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菲律宾、波兰、基内加尔.土

耳其、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8. 会议设立以下委员会:

总务委员会

王席: 会议主席

成员: 会议主席及付主席，和第一及第二委员会主席.

第-委员会

主席: 英赫森·查菲克先生(埃及}

付主席: 苏乔尔赞斯基先生(波兰)

报告员: 洛先生(加拿大)

第二委员会

主席: 波波夫先生(保加利亚)

付主席: 德布鲁恩先生(荷兰)

报告员: 格罗斯先生(巳西}

起草委员会

主席: 迪克西特先生(印度)

成员: 阿根廷、澳大利亚、厄瓜多尔、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匈牙利、印度.伊拉克.日本、肯尼亚‘挪威.秘

鲁、塞拉利昂、新加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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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证书委员会

主席: 赫利利亚赫·哈吉·尤索夫夫人(马来西亚)

成员: 孟加拉国、加伞大.捷克1时洛伐克、 厄瓜多尔、马达加

j的加、 马来四 31:. J且l:J ; 11].，1:、阿拉 iú ，}~ 刊31: 共 fu 凶 . 关

利坚合众国 .

9 联合国秘书长，从三月六日至十-日，由收合国法律顾问埃里克·絮

伊先生代表，其后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一放法律事务司司长布莱思 · 斯隆先生

代表. 联合国法律事务厅一般法律事务司国际贸易法组组长威廉·维斯先生

担任执行秘书.

10 大会在召开会议的-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3 1/100号决议中，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九局会议工作报告第四章内所载的海土货物运送公

约草案 (A/COßF. 89/ 5) .秘书长编写的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

条文草案 (A/COßF. 89/6 和 Ad d. 1及 2 )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评论和

提议(A/COßF. 89/'7 和 Ad d. 1 )和秘书长编写的关于这些评论和提议的分

析(A/CONF. 89/1剖，送交会议，作为审议海上货物运送问题的基础.

1 1. 会议把海上货物运送公约草案和秘书长编写的关于执行、保留和其他

最后条款的条文草案中关于保留的条文草案交给第一委员会. 会议把关于执

行、保留和其他最后条款的其他条文草案交给第二委员会.

12. 根据会议的简要记录 (A/COßF. 89/SR.I 至 10).第一委员会的简

要记录(A/CONF. 89/c. I/SR. I 至 37)和报告 (A/C O NF. 89/ 10 )和第

二委员会的简要记录 ( A/CONF. 89/c 乙/S R. 1 至 1 1 )和报告 (A/CONF.

89/1 1)内所记载的审议情形，会议制订了一九七八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公

约.

13 . 该公约经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日 通过，在-九七八年三月三十

一 日会议的闭幕会议上开放签字 ， 公约的丈本附于本最后文件之后(附件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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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开放签字，直至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为止，在

该日以后，公约将按照其条款规定，开放给国家加入.

14 公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15 会议也通过了-项"共同了解"和一功决议，其文本亦附于本最后文

件之后{附件二和三人

各国代表在本最后文件上签字.以资证明.

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订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共一份，用阿拉伯

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主席

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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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九七八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公约

{见后面公约案文}



附件二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会议

通过的共 IIiJ H~ 

共同了解的是，运送人在本公约下的责任，是以推定过失或疏忽的原则为

基础. 也就是说，通常，举证责任由运送人担负，但对某些情况，公约的规

定改变这一规则.



附件三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会议

iif! j士的决议

"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会议，

"感谢地注意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亲切地邀请在汉堡举行会议，

"意识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自由.汉萨同盟汉堡市提供给会议使用

的设备和对与会者的殷勤接待，对会议的成功，大有邦助，

"(\谢德意志4是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和

"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应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要求而拟订的公约

草案为基础，通过了海上货物运送公约，

"对~是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简化和划一海上

货物运送法律方面作出卓越贡献，表示感谢，和

"决定把会议通过的公约定在为一九七八年联合凶海土货物运送公约'，

并

"建议把公约内包含的规则称为'汉堡规则.



一九七八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公约

序吉

本公约各缔约团，

认识到通过协议确定一些关于海上货物运送的规则，是合乎需要的，

决定为此目的缔结一个公约，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总则

第一条定义

在本公约内 :

1. "运送人"是指本人或以其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土货物运送合同的任

何人.

2. " 实际运送人"是指受运送人委托执行货物的运送成部分运送的任何

人，包括受委托执行此种运送的任何他人.

3. u 托运人"是指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与运送人订立海上货物运送

合同的任何人，戒指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实际把海上运送合同所涉货物交

付给运送人的任何人.

4. "收货人"是指有权提取货物的人.

5. u 货物"包括活的动物;如果货物归并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

件，或另加包装，而此种载货物件或包装物件是由托运人供给，则"货物"并

包括此种载货物件或包装物件在内.

6. "海上运送合同"是指规定运送人收取运费而承担由海土自一港口:运

送货物至另一港口的任何合同 ; 但是，除牵涉到海土运送之纣.JE牵涉到使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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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其他方法运送的合同，仅在它与海上运送有关的范围内，才视为本公约目的

的海上运送合同.

7 ..提单"是指作为海上运送合同 f~运送λ校收戎装1H\'竹的证明的文

件，运送人承担对交出此项文件者交付货物. 此种文件中所载货物应交付指

定人、或候命交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构成此种承担.

8 . u 书面"除其他方式外，包括电报及专线电报.

第二条适用范围

1 ，本公约的规定适用于两个不同国家间的一切海上运送合同，如果:

(a) 海土运送合同所规定的装货港位于缔约国，或

(b) 海上运送合同所规定的卸货港位于缔约固，或

(c) 海上运送合同所规定的任择卸货港之一是实际卸货港，而该港位于缔

约固，或

(d) 提单或作为海上运送合同的证明的其他文件是在缔约国发给，或

(e) 提单或作为海上运送合同的证明的其他文件规定本公约的规定或任何

国家实施本公约规定的立法对合同适用 .

2 ，本公约的规定的适用不考虑船舶、运送人、实际运送人、托运人、收

货人或任何其他关系人的图发.

3 ，本公约的规定不适用于租船合同. 但按照租船合同而发给提单时，

如该提单规定运送人与非租船人的提单持有人间的关系，本公约的规定即适用

于该提单.

4 ，如合同规定将来在一约定期间对货物为一系列的运送，本公约的规定

适用于每一次运送. 但根据租船合同而为运送时，则适用本条第 3 款的规定.



qd 

第三条公约的捍释

在解释和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应注意本公约的国际性及促进划-的需要.

第二部分.运送人的责任

第四条担负责任的期间

1.在本公约下，运送人对于货物在装货港.在运送途中及在卸货港由其

掌管的全部期间，担负责任.

2. 为本条第 1 款的目的，运送人在以下所述起迄期间视为掌管货物:

{叫 自他从以下的人.当局或其他第三方接收货物之时起:

•) 托运人或代表他行事的人;或

仨j 依据装货港适用的法律或规章，货物必须交其装船的当局或其他

第三方;

{时迄他依以下方式交付货物之时为止:

•) 把货物交给收货人;或

仨j 收货人不自运送人收受货物时，按照合同或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

特定行业惯例，把货物留给收货人处置;或

s 把货物交给依据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规苹货物必须交给的当局或

其他第三方-

3. 本条第 l 及第 2 款提及运送人或收货人时，除运送人戚收货人外，并

指运送人或收货人的爱雇人或代理人.



-与.

第五条责任的基础

上运送人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所引起的损害，如引致损

失、损坏或延迟的事件发生于第四条所订明的货忡由他常付的J!可问 . iH 血"斗位

责任，但运送人能证明本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为避免该事件发生及其后果曾

采取所能合理要求的-切措施者，不在此限.

2，货物未于明白约定的期限内，或在并无此种约定时，未于考虑到实际

情况、可以合理要求勤勉运送人遵守的期限内，在海上运送合同所规定的卸货

港交付，即为延迟交付.

3 ，有权对货物的损失要求赔偿的人，在货物未按照第四条的要求于本条

第 2款所规定的交付期限届满后连续六十日内交付时，可视为货物已损失.

4 , (时 运送人对于以下的货物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负赔偿责任:

• ) 因火灾而引致的货物的损失或损坏或延迟交付，如要求赔偿人能

证明火灾是由于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致，

口 要求赔偿人证明由于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在采取可以合理

要求的一切措施以扑灭火灾和防止或减轻其后果方面的过失或疏

忽而引起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

(b) 迂船上发生火灾而影响到货物时，如果要求赔偿人或运送人要求，必

须按照海运惯例，对火灾的起因和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员的报告付本应依要求

送交运送人和要求赔偿人.

5 ， 关于活的动物，运送人对于此类运送固有的任何特别危险所引起的损

失、损坏或延迟交付不负赔偿责任. 如果运送人能证明他已遵行托运人所给

予他的关于动物的任何特别 4际，而且按照实际情况，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

可以归因于此种危险时，除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的全部或一部是由于



5 -

运送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外，应即推定损失、损坏或延

迟交付是由于此种危险所引致.

6 ，除为分担共同海损外，运送人对于因娩t~海上人命的措施戒她将海上

财产的合理措施而引起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不负赔偿责任.

7 ，运送人、其量届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戒疏忽与另-原因结合而产生损失、

损坏或延迟交付时，运送人仅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可以归因于此种过失或

琉忽的限度内虫赔偿责任，但运送人须证明不可归因于此种过失~疏忽的损失、

损坏就延迟交付的数额.

第六条责任的限度

1 , (时 运送人按照第五串的规定对于货物的损失或损坏引起的领事所虫

的赔偿责任，限于相当于所损失或损坏的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 835 记帐

单位或总重量每公斤 2 ， 5 记帐单位的数额，以较高的数额为准.

(时运送人按照第五聋的规定对于延迟交付所虫的赔偿责任，限于相当于

对延边的货物所应支付的运费二倍半的数顿，但不得超过按照海上货物运送合

同所应支付的运费总额.

(c) 运送人根据本款(时和(国项的总共赔偿责任，无论如何不得超过根据本

款恒)项对货物的全部损失引起的赔偿责任所将规定的限度.

2 ，为计算按照本条第 l 款(a)项的规定哪一个数额较高的目的，、应适用下

列规则:

归) 使用集装箱、货盘或类似载货物件归并货物时，提单内或幸发给提单

时作为海土运送合同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内列明包装在这种载货物件内的包或

其他货运单位视为包或货运单位. 除上述情况外、这种载货物件内的货物视

为一个货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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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迂载货物件本身损失或损坏时，如该载货物件并非运送人所拥有或供

给，则视为一个单独的货运单位.

3，记帐单位是指第二十六条所述的记帐单 6[ ，

4 ，运送人和托运人可以协议订定超过第 1 款所规定的责任限度.

第七条 对非基于合同的要求权的适用

1.本公约规定的辩护理由和责任限度适用于因海上运送合同所包括的货

物的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而对运送人提起的任何诉讼，不论这种诉讼是根

据合同、侵权行为或其他.

2 ，对运送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提起这种诉讼时，这种受雇人或代理人如

能证明他是在他的雇用范围内行事，则有权利用运送人根据本公约有权引用的

辩护理由和责任限度.

3 ，除第八条规定的情况外，可向运送人和本条第 2款所称任何人取得补

偿的数额总计，不得超过本公约所规定的责任限度.

第八条 限制责任权利的丧失

1.如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是由 于运送人有意造成这种损失、损

坏或延迟所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产生，或由于运送人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失、

损坏或延迟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不行为所产生，则运送人无权享受第六条所规

定的责任限度的利益.

2 ，尽管有第七条第 2 款的规定， 如经证明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是由于

运送人的受庭人或代理人有意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迟所作出的行为或不行

为而产生，或由于他明知可能造成这种损失、损坏或延迟而冒险作出的行为或

不行为所产生，则该受雇人或代理人无权享受第六条所规定的责任限度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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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牵仓面能货

1.运送人只有按照同托运λ的协议或特定行业惯例.成依据法定规章的

要卓，才有权将货物装截在仓面.

2. 如运送人和托运人约定货物应当或可以装载在仓面，运送人必须在提

单JIt作为海土运送合同证明的其他文件上列入此种声明. 如无此种声明，运

送人应担负证明曾就装载在仓面取得协议的责任;但运送人无权引用这种协议

来对抗善意取得提单的第三方，包括收货人-

3. 违反本矗第 1 款的规定将货物装载在仓面. l且运送人按照本条第 2 款

不得引用装载在仓面的协议时，尽管有第五牵第 1 款的规定，运送人仍须对单

独由于装载在告面而导敦的货物的损失JIt损坏以及延迟交付祖虫'青健责任，其

限度视情况分别按照本公约第六或第八品的规定决定.

4. 违反将货物装<<在仓内的明确协议而将货物装拢在仓面，视为第八*'

意义范圆内的运送人的行为或不行为.

第十*' 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的责任

1 .运送人将运送或其-部分委托实际运送人执行时，不论根据海土运送

合同是否有此自由，运送人仍须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对全部运送血其责任. 关

于实际运送人所执行的运迭，运送人须对实际运送人及其受雇人和代理人在雇

用范围内的行为或不行为担负责任.

2. 本公约关于运送人责任的一切规定亦适用于实际运送人对其所执行的

运送所虫的责任. 如对实际运送人的量雇人戒代理人提起诉讼时，应适用第

七牵第 2 和3 款和第八*'第 2 款的规定.

3. 运送人据以承担本公约所来源加的义务就放弃本公约所赋于的权利的

任何特别协议，非经实际运送人以书面明示同意，不得对他发生影响.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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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运送人是否如此同意，运送人仍受由于这种特别协议而导致的义务或放弃

权利的拘束.

4. 如果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都担负责任，则在这种限度内，他们应共同

和各别担负责任.

5. 可向运送人、实际运送人和他们的受雇人和代理人取得补偿的数额总

计，不得超过本公约所规定的责任限度.

6. 本条的规定不妨碍运送人和实际运送人之间的任何追索权.

第十一条联运运送

1 .尽管有第十条第 l 款的规定，海上运送合同明确规定该合同所包括的

运送的某一特定部分由运送人以外的指定之人执行时，该合同可以同时规定运

送人对在这一部分运程中货物在实际运送人掌管期间发生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损坏或延迟交付不负责任. 但是，任何限制或排除这种责任的规定概属无效，

如果不能在根据第二十一条第 1 或第2 款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实际运送人提起

司法诉讼的话. 运送人应担负证明任何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是由这种事故

所造成的责任.

2. 实际运送人须按照第十条第 2 款的规定，对货物在他掌管的期间发生

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担负责任.

第二部分.托运人的贡1f:

第十二条通则

托运人对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遭受的损失或船舶遭受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

除非这种损失或损害是由于托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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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对这种损失或损害也不负赔偿责任，除非这种损失戎

损害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

第十三条 关于危险货物的特别规则

1.托运人对危险货物必须以适当方式附加危险的标记或签条.

2，托运人将危险货物交给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时，必须将货物的危险特

性告知他，必要时并告知应采取的于防措施. 如托运人不这样做，而此种运

送人或实际运送人又来从其他方面得知货物的危险特性，则:

(a) 托运人对运送人和任何实际运送人由于运送这种货物而引起的损失负

赔偿责任，及

(时 对这种货物，可视情况需要，随时于以起卸、销毁、或使其成为无事，

而不需给付补偿.

3 ，任何人如在运送期间明知货物的危险特性而加以接管，即不得援引本

条第 2 款的规定.

4 ，如本条第 2款(b)项的规定不适用或不能加以援引，而危险货物对生命

或财产构成实际危险时，可视情况需要，将货物起卸、销毁、 或使其成为无事，

而不需给付补偿，除非有分担共同海损的义务存在，或运送人按照第五条的规

定负有赔偿责任.

第四部分.运输文件

第十四条提单的发给

1.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接管货物时，运送人经托运人请求，必须向托运

人发给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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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提单可由经运送人授权的人员签名. 由运送货物船舶的婚长签名的

提单视为代表运送人签名.

3. 提单上的签名可采取手写、影印.打孔、印章.代号等方式或以任何

其他机械或电于方法为之，但葡不抵触提单;Jt给地凶革的法律.

第十五条提单的内容

1.提单除其他事项外必须载明下列在项目:

(a) 货物的一般性质、辨认货物必需的主要标记、适用时关于货物危险特

性的明白声明、包lI:或件数、及货物的重量威用其他方法袋明的数量等等托运

人提供的所有这些细节;

{时货物的封来状况i

(c) 运送人姓名和主要营业所;

(d) 托运人姓名;

(e) 托运人指定收货人时的收货人;

(f) 海上运送合同规定的装货港及运送人在装货港接收货物的日期;

(剧海上运送合同规定的卸货港;

(h) 提草原本如超过一份，应列明份数;

(1) 提单发给地点;

(j) 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行事者的签名，

(k) 收货人应付的运费金额或由收货人支付运费的其他指示;

(1) 第二十三条第 3款所指的声明;

{叫适用时货物应该成可以装载在仓面运迭的声明;

(n) 当事方间如明白约定在卸货港交付货物的目期~期间，应列畹诙日期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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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按照第六条第 4款协议订定任何加高的责任限度，应列明该限度.

2. 货物装船后，如托运人要求时，运送人必须向托运人发给"装船"提

单，该提单除载列根据本条第 1 款所需载列的项目外，并须说明货物已装上指

定的船舶及装载日期. 如运送人先前已向托运人发给关于这些货物的提单或

其他所有权文件，托运人经运送人请求，必须将此种文件交还，换取"装船"

提单. 运送人为满足托运人发给"装船"提单的要求，可将先前发给的任何

文件加以修改，但修改后的文件必需列入"装船"提单所带载有的全部资料.

3. 提单如漏载本条所述项目之一项或~项，不影响此项文件作为提单的

合法性，但仍须符合第一条第 7 款所载列的要件.

第十六条提单:保留和作为证据的效力

1.如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友给提单的其他人员知悉或有适当理由怀疑提

单所载关于货物一般性质、主要标记、包数或件数、重量或数量的细节并不正

确代表实际接收的货物，或在发给"装船"提单的情况，并不正确代表实际装

载的货物，或他缺乏适当的方法来核对这些细节，运送人或此种其他人员必须

在提单内记入一项保留，详细说明这些不正确情形、怀疑的理由、或适当核对

方法的缺乏.

2. 运送人或代表运送人发给提单的其他人员未在提单上注明货物的外表

状况时，视为他在提单上在明货物纠来状况良好.

3. 除已对其提出本条第 1 款准许的保留的细节及依照该项保留的限度外:

{时 提单为运送人接收提单所描述货物的表面证据，如发给"装船"提单

时，贝1)为运送人装载提单所描述货物的表面证据;及

(b) 运送人所提出与此相反的证据不得接受，如果提单已转让给真诚信赖

提单中对货物的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收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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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未按第十五条第 1 款(k)项规定载明运费或以其他方式指示运费由收货

人支付，亦未载明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由收货人支付的提单，为收货人无‘

支付运费或滞期费的表面证据. 但运送人所提出与此相反的证据不得接受.

如果提单巳转让给真诚信赖提单上未载有任何此种指示而行事的第三方，包括

收货人.

第十七条托运人的保证

1.托运人应视为已向运送人保证他所提供列入提单的有关货物的-般性

质、标记、件数、重量和数量的细节正确不误. 托运人必须赔偿运送人因为

这些细节不正确而引起的损失. 托运人即使已将提单转让，仍须虫赔偿责任.

运送人获得此种赔偿的权利，绝不减少他根据海上运送合同对托运人以外的任

何人所血的赔偿责任.

2，托运人承担赔偿运送人因运送人或代表其行事者来就托运人所提供列

入提单的细节或货物外表状况提出保留而发给提单所引起的损失的任何保证书

成协定，对于受让提单的任何第三方，包括收货人，不生效力.

3 ， 此种保证书或协定对托运人有效，除非运送人或代表其行事者略去本

矗第 2 ì.t所称的保留是意图欺骗倩赖提单内对货物的描述行事的第三方，包括

收货人. 在后项情形下，如所略去的保留，关涉托运人所提出供列入提单的

细节，运送人即无权依本矗第 1 款要求托运人给于赔偿.

4，在本牵第 3款所称的意图欺骗的情况下，运送人不得享有本公约所规

定的责任限度的利益，而须对第三方、包括收货人因馆赖提单内对货物的描述

行事而遭受的损失，血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提单以外的文件

运送人反给提单以外的文件作为收到待运送的货物证明时，此种文件为订

立海上运送合同和运送人接收其中所描述货物的表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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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要求权和诉讼

第十九条 损失、损坏或延迟的通知

1 ，除非收货人至迟于货物移交给收货人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给予运送人

以损失或损坏的书面通知，详细说明此种损失或损坏的一般性质，此种货物的

移交即为运送人交付运输文件内所描述的货物，或于未发给此种文件时，完好

无损地交1t货物的表面证据.

2 ，迂损失或损坏不显著时，如在货物移交给收货人之日后连续十五日内

未给予书面通知，则本条第 l 款的规定应相应地适用.

3 ，如货物的状况曾于其移交给收货人时，由当事各方进行联合调查或检

验. ý!IJ无需就进行此种调查或检验时所查明的损失或损坏给于书面通知.

4 ，迂有发生任何实际损失或损坏或担心发生任何损失或损坏时，运送人

和收货人必须给于彼此以检验和清点货物的一切合理的便利.

5 ，对延迟交付所引起的损失，无需给付赔偿，除非在货物移交给收货人

之日后连续六十日内给于运送人以书面通知.

6，货物如系由实际运送人交付，根据本条给予他的任何通知与给予运送

人具有同等效力，同时，给于运送人的任何通知亦与给于此种实际运送人具有

同等效力.

7 ，除非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至迟于损失或损害发生后连续九十日内或按

照第四条第2 款交付货物后连续九十日内，以较后日期为准，给于托运人以损

失或损害的书茵通知，详细说明此种损失或损害的一般性质，否则，未给于这

种通知即为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并无因为托运人或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

疏忽而遭受任何损失或损害的表面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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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本条的目的，给于代表运送人或实际运送人行事的人、包括船长或

如舶负责人，或给于代表托运人行事的人的通知，分别视为给于运送人、实际

运送人或托运人.

第二十条诉讼时效

1 .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的任何诉讼如不在两年期内发动司法或仲裁

程序，即失去时效.

2. 时效期间于运送人交付货物或部分货物之日开始，如货物未交付，则

自货物应当交付之最后一日开始.

3. 时效期间开始之日不算入此种期间内.

4. 被要求赔偿的人可子时效期间进行中随时向要求赔偿人提出书面声明，

将此种期间延长. 此种期间并可再以一次或多次声明于以延长.

5. 在以上各款规定的时效期间届满后，仍可对认为负有赔偿责任者提出

要求赔偿的诉讼，但此项诉讼必须在挺起诉讼地国家法律准许的限期内提起.

但准许的限期不得少于九十日，自挺起此项要求赔偿诉讼者己解决索偿要求成

对其本人所提诉讼的传票送达之日起算.

第二十一条管辖

1.为进行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的司法程序，原告可自由选择在依照

法院所在地国家的法律为具有管辖权、下列地点之一并在其管辖区域内的法院

捷足诉讼:

但}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

(时订立合同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成代理处，该合同

即系通过后者而订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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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装货港或卸货港;或

(d) 海土运送合同中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另外的地点.

2. (叫尽管有本条上列各项规定，仍可在精约国内运送船舶戎同一船主

的任何其他船舶被依照该国适用的法律规则成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加以扣留的任

何港口或地点的法院提起诉讼. 但在这种情况下，经被告声请时，要求赔偿

人必须将诉讼移往他选择的本条第 1 款所指的管辖法院之-为要求权的裁定，

但在转移诉讼前，被告必须提供足够的保证金，以确保在诉讼中以后可能判给

要求赔偿人的任何金额的偿付.

(同一切有关保证金是否足够的问题应由扣留港口或地点的法院裁定.

3. 有关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的司法诉讼不得在本条第 1 或第 2款所未明

确规定的地点提起. 本款的规定不妨碍缔约国对临时或保护措施的管辖权.

4 . (a) 如已在按本条第 1 或第 2 款规定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或此

种法院已宣告判决，相同当事方问即不得基于同一理由提起新诉讼，除非受理

第-次诉讼法院的判决在提起新诉讼地国家内不能执行;

(时为本条的目的，为取得执行判决而采取措施，不视为提起新诉讼;

(0) 为本条的目的，按照本条第 2款(a)项将诉讼移往同一国家的另一法院

或移往另一国家的法院，不视为提起新诉讼.

5. 尽管有以上各款的规定，在海上运送合同下的要求权发生后当事各方

所订立的指定要求赔偿人可挺起诉讼的地点的协定应属有效.

第二十二条仲裁

1.在本条规定的限制下，当事各方可以具有书面证明的协议，规定有关

按照本公约运送货物可能发生的任何争端应提交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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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租船合同载有由于该合同引起的争端应提交仲裁的条款而依据租船

合同发给的提单并未载有规定此种条款对提单持有人具有约束力的特别注释时，

运送人不得对善意取得提单的持有人援引此-;)í;款.

3. 仲裁程序应由要求赔偿人自由选择在下列地点之-发动:

(a) 一国的某一地点，下列处所或港口即设在或位于该国领土内:

←)被告主要营业所，或于无主要营业所时，其通常住所;或

口订立合同地点，但须被告在该地设有营业所、分所或代理处，该

合同即系通过后者而订立 i 或

臼装货港或卸货港;或

(b) 仲裁条款或协定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任何地点.

4. 仲裁员或仲裁法庭应适用本公约的规ý!'1.

5. 本条第 3 和第 4 款的规定视为每→中裁条款或协定的一部分，这种条

款或协定与此两款不符的任何规定一概无效.

6. 本条41-款不影响在海上运送合同下的要求权友生后当事各方所订立的

仲裁协定的效力.

第六部分.补充条款

第二十三条合同规定

1.海上运送合同、提单或作为海上运送合同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内所载

的任何规定，在其直接或间接减损本公约的规定的范围内概属无效. 此种规

定的无效不影响合同或由合同构成其-部分的文件的其他规定的效力. 将货

物的保险利益让与运送人的条款， 或任何类似条款，概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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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有本条第 l 款的规定，运送人仍可增加其在本公约下的责任和义

务.

3. ~给提单或作为海上运送合同证明的任何其他文件时.必须在其中载

入-项声明，说明该项运送须遵从本公约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对它们加以减损

而有'于托运人或收货人的任何合同规定成为无效.

4. 对货物要求赔偿的人由于本条使某项合同规定成为无效或因漏载本条

第 3 款所指声明而遭受损失时，运送人必须在为按照本公约规定对任何货物的

损失或损坏以及延迟交付给予要求赔偿人赔偿所需要的限度内给付赔偿. 此

外，运送人并须对要求赔偿人为行使其权利所引起的费用给付赔偿，但在援引

土项规定的诉讼中所引起的费用，应按照提起诉讼地国家的法律决定.

第二十四条共同海损

1 .本公约各条款不妨碍海上运送合同或国内法中关于评定共同海损的规

定的适用.

2. 除第二十条外，本公约中有关运送人对货物损失或损坏的赔偿责任的

规定，同样决定收货人是否可拒绝分担共同海损，和运送人对收货人缴付的任

何此种分担额威支付的任何捞救费所负的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其他公约

1 .本公约不改变有关远洋航轮船主责任限度的国际公约成国内法中所规

定的运送人、实际运送人及他们的受雇人和代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2. 本公约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不妨碍在本公约缔结之目已生效

的有关该两条所处理事项的任何其他多边公约的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如果争端

所涉当事各方的主要营业所均设在此种其他公约的缔约国内. 但是，本款不

影响本公约第二十二条第 4 款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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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核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如核装置操作人根据下列公约或国内法负

有赔偿责任时，本公约规定下的赔偿责任不发生:

(a) 经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附加议定书修正的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九

日关于核能方面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巴黎公约或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关于

核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的维也纳公约，或

(时规定对此种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国内法，但此种法体须在各方面都与巴

黎公约或维也纳公约同样有利于可能遭受损害者.

4. 对于运送人根据有关海上运送旅客及其行李的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应负

责任的任何行李的损失、损坏或延迟交付，本公约规定下的赔偿责任不发生.

5. 本公约4i-条款不妨碍缔约国适用在本公约缔结之日已生效的强制性地

适用于主要以海上运输以外的另一种运输方式运送货物的合同的任何其他国际

公约. 这一规定对此种国际公约其后的任何订正或修正亦适用.

第二十六条记帐单位

1.本公约第六条所述的记帐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规定的特别提款

权. 第六条所述的数额应按一囡国家货币在宣告判决日或在当事各方议定的

目期时的价值换算为该回国家货币. 凡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缔约国，

其国家货币按特别提款权计算的价值」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述日期时

对其业务和交易所采用的定价方法计算. 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缔约固，

其国家货币按特别提款权计算的价值3 应按照该国决定的方法计算.

2. 但是，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而且其本国法律亦不容许适用本条第

1 款规定的国家，可在签字时，或在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时或在其后任何

时候，声明本公约所规定的、适用于其本国领土的责任限度，应订定如下:

货物每包或其他货运单位 l 乌 500 货币单位或总重量每公斤 37. 5 货

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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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条第 2款所述的货币单位等于六十五点五毫克合千分之九百纯金的

黄金. 第 2 款所述数额应按照有关国家的法律换算为国家货币.

4. 进行本条第 1 款最后一句所述计算及市 3 款所述换算时.所用方法须

能在最大程度上以缔约国国家货币表示第六条内数额以记帐单位表示的相同实

际价值. 缔约国在签字时或在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时，

或在利用本条第 2款所规定的选择时，以及在计算方法或换算结果有改变时，

必须按情况把依照本条第 l 款决定的计算方法或本条第3 款所述换算结果，通

知保管人.

第七部分. 最后条款

第二十七条保管人

兹指定联分国秘书长为本公约保管人.

第二十八条签字.批准、接受、赞同、加入

1 .本公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直至一九七九年四月

三十日为止.

2. 本公约须经签字国批准、接受或赞同-

3.-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以后，本公约开放给非签字国的所有国家加入.

4. 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和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十九条保留

对本公约不得提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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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矗生效

1.本公约在第二十件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满一

年后接着的月份第一日起生效.

2. 对于在第二f件批准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后始成为

本公约缔约固的回家，本公约在以该国名义交存适当文件之日起满一年后接着

的月份第-日起生效.

3. 每-缔约国对在本公约对该回生效之日威其后订立的海上运送合同应

适用本公约的规定.

第三十-f; 退出其他公约

1.-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五目签订于布鲁塞牢的关于统-某些提单规则的

国际公约(-九二四年公约)任何缔约国，在成为本公约缔约国时， 必须通知

作为一九二四年公约保管机关的比利时政府，声明退出该公约，并声明退出于

本公约对该国生效之日起生效.

2. 本公约按照第三十牵第 1 款规定生效时，本公约保管人必须把生效日

期和公约已对其生效的缔约圆圆者通知作为-九二四年公约保管机关的比利时

政府.

3. 本条第 1 和第 2 款的规定对-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目签订的修正一九

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签订于布鲁塞尔的关于统一某些提单规则的国际公约议定

书各缔约田，相应地适用.

4. .尽管有本公约第二条的规定，为本条第 I 款的目的，一个缔约固如认

为合乎需要，可以推迟退出一九二四年公约和经过-武力八年议定书修改的

九二四年公约，但最迟不得超过五年，从本公约生效之目起算. 在这种情况

下，它应把它的意思通知比利时政府. 在此一过渡期间，它必须对缔约国适

用本公约，而不适用任何其他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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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订正和修正

1.经本公约至少二分之一缔约国的要求，保管人应召开缔约国会议，以

订正或修正公约.

2. 在本公约的修正案生效后交存的任何批准书、接量书、赞同书就加入

书，视为适用于经修正的公约.

第三十三条修订数额限度和记帐单位置E货币单位

1.尽管有第三十二牵的规定，保管人应按照本牵第 2款的规定，召开奇

为修改第六*"和第二十六条第 2款内所定数额的目的成为第二十六晕第 1 和第

3款内所定单位两者或其中之-改以剔的单位代替的目的的合议. 数额只有

在它的实际价值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得加以修改.

2. 保管人经至少四分之-缔约国要求，应召开修订会议.

3. 会议的任何决定必须以与会因草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修正案由保管

人送请所有缔约国接量，并通知公约所有甚宇国.

4. 所通过的任领修正案在其获得三分之二缔约国接受之日起满-年后接

着的月份第一日起生效. 接受应把表示接受的正式文件交存于保管人.

5. 在修正案生效后，已接受修正案的缔约园，在它同幸在修正案通过后

六个月内通知保管人称不受该修正案约草的缔约国间的关系上，有权适用经修

正的公约.

趴在本公约的修正案生效后交存的任何批准书、接量书、赞同书威加入

书，视为适用于经修正的公约.

第三十四牵退出

1.缔约国可以随时以书面通知保管人退出本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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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之日起满一年后接着的月份第一日起生效.如

通知内明定-段更长期间，则退出于保管人收到通知后该段更长期间届满时起

生效.

-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订于汉堡，正本一份，其阿拉伯文本、中文本、

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

下列全权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公约上签手，以资证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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